
辽宁省商务领域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2025年版）
	序号
	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依据
	检查主体(含实施层级)
	检查方式
	备注

	
	
	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
	部委规章
	政府规章
	
	
	

	1
	对成品油流通企业的行政检查
	
	
	
	《成品油流通管理办法》（商务部令2025年第4号）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商务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本办法对本行政区域内成品油经营企业进行监督检查。对检查中发现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及时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向社会公开；对检查中发现涉及其他部门职责的，应当通报同级相关部门予以查处。
	
	县级以上商务主管部门
	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相结合
	

	2
	对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的行政检查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商务部令2020年第2号）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采取“双随机、一公开”方式，对本行政区域内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实施日常监督检查，重点检查以下方面：（一）回收拆解企业符合资质认定条件情况；（二）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程序合规情况；（三）《资质认定书》使用合规情况；（四）出具《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情况；（五）“五大总成”及其他零部件处置情况。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可以会同相关部门采取下列措施进行监督检查：（一）进入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的有关场所进行检查；（二）询问与监督检查事项有关的单位和个人，要求其说明情况；（三）查阅、复制有关文件、资料，检查相关数据信息系统及复制相关信息数据；（四）依据有关法律法规采取的其他措施。
	
	县级以上商务主管部门
	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相结合
	


	序号
	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依据
	检查主体(含实施层级)
	检查方式
	备注

	
	
	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
	部委规章
	政府规章
	
	
	

	3
	对《拍卖管理办法》规定事项的检查
	
	
	
	《拍卖管理办法》（商务部令2004年第24号，根据2015年10月28日《商务部关于修改部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第一次修订，根据2019年11月30日《商务部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第二次修订）第四条　商务部是拍卖行业主管部门，对全国拍卖业实施监督管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省级）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级)商务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拍卖业实施监督管理。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公告》（2025年第36号）商务部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第13条 拍卖企业是否依法开展拍卖活动，是否有下列行为：出租、擅自转让拍卖经营权；雇佣未依法注册的拍卖师或其他人员充任拍卖师主持拍卖活动。
	
	市级以上商务主管部门
	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相结合
	

	4
	对境外投资领域规定事项的检查
	
	
	
	《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令2014年第3号）第五条 商务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以下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负责对境外投资实施管理和监督。
	
	市级以上商务主管部门
	市级：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相结合；省级：非现场检查
	


	序号
	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依据
	检查主体(含实施层级)
	检查方式
	备注

	
	
	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
	部委规章
	政府规章
	
	
	

	5
	对对外承包工程领域规定事项的检查
	
	《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国务院令2008年第527号，根据国务院令2017年第676号《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第五条 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对外承包工程的监督管理，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与对外承包工程有关的管理工作。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组织协调建设企业参与对外承包工程。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对外承包工程的监督管理。
	
	
	
	市级以上商务主管部门
	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相结合
	

	6
	对对外劳务合作领域规定事项的检查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国务院令2012年第620号）第四条 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的对外劳务合作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外交、公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交通运输、住房城乡建设、渔业、工商行政管理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对外劳务合作监督管理的相关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一领导、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的对外劳务合作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对外劳务合作监督管理工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对外劳务合作监督管理的相关工作。
	
	
	
	县级以上商务主管部门
	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相结合
	


	序号
	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依据
	检查主体(含实施层级)
	检查方式
	备注

	
	
	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
	部委规章
	政府规章
	
	
	

	7
	对外商投资信息报告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第三十七条  外国投资者、外商投资企业违反本法规定，未按照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的要求报送投资信息的，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令2019年第2号）第二十条　商务主管部门对外国投资者、外商投资企业遵守本办法情况实施监督检查。商务主管部门可联合有关部门，采取抽查、根据举报进行检查、根据有关部门或司法机关的建议和反映的情况进行检查，以及依职权启动检查等方式开展监督检查。第二十一条 商务主管部门采取抽查方式对外国投资者、外商投资企业履行信息报告义务的情况实施监督检查，应当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抽查事项及查处结果及时通过外商投资信息报告系统公示平台予以公示。第二十二条 商务主管部门可采取实地核查、书面检查等方式进行监督检查，可根据需要从其他部门获取信息用于核实外国投资者或者外商投资企业报送的投资信息是否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商务主管部门可依法查阅或者要求被检查人提供有关材料，被检查人应当配合检查，如实提供。
	
	县级以上商务主管部门
	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相结合
	


	序号
	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依据
	检查主体(含实施层级)
	检查方式
	备注

	
	
	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
	部委规章
	政府规章
	
	
	

	8
	对机电产品国际招标投标“双随机、一公开”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七条　招标投标活动及其当事人应当接受依法实施的监督。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法对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依法查处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对招标投标活动的行政监督及有关部门的具体职权划分，由国务院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2011年第613号）第四条 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铁道、水利、商务等部门，按照规定的职责分工对有关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
	
	《机电产品国际招标投标实施办法（试行）》（商务部令2014年第1号）第四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沿海开放城市及经济特区商务主管部门、国务院有关部门机电产品进出口管理机构负责本地区、本部门的机电产品国际招标投标活动的行政监督和协调；负责本地区、本部门所属招标机构的监督和管理。
《机电产品国际招标代理机构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商务部令2016年第5号）第四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沿海开放城市及经济特区商务主管部门、国务院有关部门机电产品进出口管理机构负责本地区、本部门所属招标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在本地区、本行业从事机电产品国际招标代理行为的监督检查工作。
	
	省商务厅、大连市商务局
	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相结合
	


注：此清单动态调整


